关于我市企事业单位组队参加2010中国内江·
大千龙舟暨经贸文化节大千龙舟赛有关事宜的通知
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

为促进内江大城市建设，提高内江的知名度，遵照市委、市政府决定于今年6月（端午节）举办“2010中国内江·大千龙舟暨经贸文化节大千龙舟赛”。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我市范围内有条件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可组织龙舟队伍参加本次比赛；以团体报名的方式组织40人的队伍参加弄潮内江畅游活动和组织10人的队伍参加抢鸭子活动（每单位限报一队）。

二、各参赛单位可在龙舟、畅游队伍前、队员服装后背印制宣传标语、队名等，对单位进行宣传或对内江的明天给予美好祝愿（但必须经组委会审查）。
三、请参加本次比赛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尽快组织参赛队伍，加紧训练，保证以较好的技术水平和良好的精神风貌展示内江人或本单位、本行业的风采。

四、各参赛队伍自行解决参赛龙舟的租借、购买或制作。参赛服装、器材也要按组委会统一要求自行解决。

五、各参赛龙舟队分别于6月10日左右在内江大洲广场沱江段参加内江市龙舟选拔赛，于6月16日在内江大洲广场沱江段参加四川省龙舟公开赛。

六、请参加本次比赛的企事业单位或其他社会团体于三月底以前报名，并将参加本次比赛、活动的组织情况上报大会组委会。

联系单位：内江市体育局社体科

联 系 人：张泽锐  李 翼

联系电话：2105078  13990521180  13990517781

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附：1、2010中国内江·大千龙舟暨经贸文化节大千龙舟赛竞赛规程。

        2、龙舟赛器材要求。

        3、报名表。

2010中国内江·大千龙舟暨经贸文化节组委会                              二〇一〇年三月三日 
附件1：
2010年四川省全民健身龙舟公开赛暨

内江市龙舟邀请赛竞赛规程

（草案）

    一、主办单位

四川省体育局、内江市人民政府

二、承办单位

四川省社会体育指导中心、内江市体育局

三、协办单位

四川省龙舟协会
    四、竞赛日期和地点
（一）时间：2010年6月15日—6月17日，15日各代表队试水，16日比赛，17日离会。

（二）地点：内江市

五、参加单位

各市州代表队，内江市各区、县代表队。

六、竞赛项目

1500米直道竞速

七、运动员资格

（一）内江市各县运动员必须是在当地辖区内的居民和职工；各市州代表队运动员应是当地所辖单位职工；

（二）优秀运动队、教练员、运动员及退役不满两年的运动员不能参加比赛；

（三）参赛运动员必须购买保险、并经当地县级以上医院检查，证明身体健康，适合该项目运动者。

八、参赛办法

（一）运动员须能着装游200米以上者方可参加；

（二）运动员参赛时必须携带本人身份证、职工证明材料备查；

（三）各队可报领队1名、教练员1名，运动员24名（包括鼓手1名、舵手1名、替补队员2名）；

（四）参加比赛的运动员必须是1990年12月31日前出生。

九、竞赛办法

（一）比赛采用中国龙舟协会审定的最新《龙舟竞赛规程》；

（二）根据报名情况，决赛比赛的赛制；

（三）预赛分组抽签在领队、教练员、裁判长联席会上进行；

（四）各代表队比赛服装、颜色必须统一，上衣前面必须有队名，背面印有明显的号码（1—24号）；

（五）竞赛器材由承办方提供。

十、报名和报到

（一）报名

1.各队于赛前1月将报名表一式两份分别报四川省社会体育指导中心（成都市新南路93号亚华商厦5楼；邮编：610041，联系人：汪曾珍，电话：028-85440726，传真：028-85440716）和内江市体育局（具体联系方式）
2.报名表格请在www.scshty.net（四川省社会体育指导中心网站）下载。报名表内容必须电脑打印，同时加盖参赛单位公章。
（二）报到

1.报到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2.报到时须出具以下文件确认运动员资格，缺一项不得上场比赛：

（1）本人身份证（或户口本）原件，省内有条件参赛的单位须提供运动员在职证明；

（2）加盖医务部门公章的体检证明；

（3）保险证明单复印件。

十一、录取名次和奖励

根据报名情况设置。

十二、裁判员选调

裁判员由四川省龙舟协会选派。

十三、仲裁委员会

比赛设立仲裁委员会受理运动队申诉，仲裁委员会委员由省体育局另行通知。

十四、经费

（一）本次比赛不收取报名费。

（二）参赛运动队服装、差旅费自理。

（三）内江市负责提供运动队食宿、奖金，各队交通定额补助，每队2000元。

（四）裁判员和工作人员费用由大会承担。
（五）内江市各县（区）及企事业单位参赛队伍经费自理，奖金由组委会提供。

十五、其他

（一）各队如有申述，必须在比赛成绩公布30分钟内，以书面形式提交仲裁委员会，并交纳1000元申诉费，如败诉不予退回。参赛运动员的人身意外伤病保险由参赛单位负责办理。

（二）参赛运动员禁用违禁药物。

十六、 本次比赛解释、修改权属主办单位，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最终竞赛规程由省体育局确定之后下发）

附件2：

龙舟赛器材要求

一、龙舟
总长：18.40米，（含龙头、龙尾），允许误差±5厘米

舟长：15.50米，允许误差±3厘米

舟宽：1.10米（中舱最宽处）允许误差±1厘米

重量：280公斤，允许误差±5公斤（含龙头、龙尾和舵桨）。

二、舵桨
舵桨采用固定式，固定装置设在尾舱左侧船体上。舵桨总长2.50米，其中桨叶长75厘米，桨叶前沿宽20厘米，上端宽16厘米，弧形斜口延伸15厘米，允许误差±3毫米。桨叶的边缘厚度为0.7-1厘米。桨杆直径下端5厘米，上端3.5厘米，桨柄长15厘米，直径3.5厘米。

三、划桨

划桨长度为105-130厘米，其中桨叶长48厘米弧形斜口延伸12厘米，其中距末端36厘米至48厘米是桨叶的肩。桨叶前沿最大宽度为18厘米，长12厘米处宽16.75厘米，长24厘米处宽15.4厘米，长36厘米处14.05厘米，允许误差±1毫米。桨叶的边缘厚度为0.4-1厘米。桨杆直径2.5-3.5厘米，桨柄长57-82厘米。

四、划桨可由参赛队自备，但赛前须经器材检查裁判检查验收，贴上合格字样（防水）标志后方可在比赛中使用。

五、每条龙舟必须配有规格一致的龙头、龙尾、鼓和鼓架。龙头、龙尾的造型可自行设计，但必须与龙舟接口严合。鼓面直径48厘米，高度45厘米，设在第一划手前面，面对舵手。
附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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